
5 

 

113年度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 

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資遣辦法」 

新法內容暨實務運作宣導說明會 
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資遣辦法。 

（二）新竹市 113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─國中小校長檢 

討策進研討會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(一) 因應教育部緊急修正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暨「高級中等以下教師解聘 

不續聘停聘資遣辦法」後，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暨校事會議機制運作異動， 

協助各校就生對生霸凌、師對生霸凌，以及師對生體罰或管教失當案件 

之處理，能適法且妥當。 

 (二) 校長召集學校霸凌防制委員會及校事會議，為會議法定成員或兼主席， 

特辦理本課程介紹新制，說明實務操作注意事項，瞭解新制運作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。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。 

四、辦理日期：113年 6月 18日（星期二）8：3O-17：0O。 

五、課程主題：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暨「高級中等以下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 

             資遣辦法」修法內容說明 

六、辦理地點：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三樓會議廳。 

七、參加人員： 

（一）新竹市國中小各校校長約 50人。 

（二）上午場：新竹市國中小學務主任、生教組長，每校 2人，共 100人； 

下午場：新竹市國中小人事、學務或業務相關承辦單位主任，每校 2人 

，共 100人。 

（三）新竹市政府教育處督學、科長及業務相關承辦人約 15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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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報名方式：2步驟報名 

（一）email報名表：以「校」為單位，填妥核章並 email報名表至承辦學校。 

（二）至新竹市教師研習護照報名。 

（三）請務必於 5/24日以前，依上開程序完成報名（為維護研習品質、精確掌握 

用餐及研習者權益，恕不接受現場報名）。 

九、課程規劃：如附件。  

十、活動經費：由 113年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國中小校長策進 

              研討會計畫案支應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請自備水杯及文具用品。 

（二） 本案參加人員給予公假課務派代，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 

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（三） 研習時數：全程參加半日場核予研習時數 3小時，全程參加全日場 

核予研習時數 6小時（報到、綜合座談不核時數）。 

 （四）研習場地內停車位不足，不開放停車，請善用附近公私立停車場。 

（五）獎勵：辦理本案有功人員，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規定予以敘獎。 

十二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另函增（修）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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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課程規劃 

◎研習地點：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 3樓會議廳 

◎研習時間：113年 6月 18日（二）8:3O-17:0O 

◎課程規劃：上午場、下午場各 3小時 

◎講師介紹：林來利校長 

學歷 

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 

 國立花蓮教育學院學士後國小師資班 

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碩、博士 

經歷  導師、人事、資訊組長、設備組長、教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學務主任 

現職  桃園市蘆竹區公埔國小校長 

兼職 

 教育部 霸凌、教保違法事件、校事會議暨專審會調查員 (暨培訓講師) 

 桃園市政府 教師專業審查會 (專審會) 承辦學校 

 桃園市政府 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委員 

 桃園市政府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

 桃園市政府 學生再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

 桃園市政府 (政風處) 採購稽核委員 

 桃園市中小學校長協會法務 

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 監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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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場-課程表 

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/講師 

8:00-8:30 報到 光武國中 

8:30-8:40 開場致詞 
教育處 

張品珊代理處長 

8:40-10:10 
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

修正新法與重點 
林來利校長 

10:10-10:30 休息 光武國中 

10:30-12:00 
調和制度與 

實務運作說明 
林來利校長 

12:00-12:10 綜合座談 教育處 

12:10 賦歸 光武國中 

下午場-課程表 

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/講師 

13:00-13:20 報到 光武國中 

13:20-13:30 開場致詞 
教育處 

張品珊代理處長 

13:30-15:00 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

不續聘停聘資遣辦法 

修正新法與重點 

林來利校長 

15:00-15:20 休息 光武國中 

15:20-16:50 實務運作說明 林來利校長 

16:50-17:00 綜合座談 教育處 

17:00 賦歸 光武國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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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表 

★上午場參與人員：校長、學務主任、生教組長，每校共 3人； 

★下午場參與人員：校長、人事或學務或教務主任等業務相關單位主管，每校共 3人 

（為利後續相關業務推動，本案請指派 113學年度業務任職人員參與） 

學校名稱：oo國小/oo國中 

上 

午 

場 

職稱 姓名 餐點 

下 

午 

場 

職稱 姓名 

  □葷  □素   

  □葷  □素   

  □葷  □素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  連絡電話： 

 

★參加人員除上網報名外，並請於 5月 24日(五)前，將本表 MAIL光武國中生輔組長(u8703712@gwjh.hc.edu.tw) 

疑義請洽：光武國中生輔組長 陳央才（聯絡電話﹕03-5778784分機 608） 


